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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屏東車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主要計畫第一階段）（細
部計畫）案（科學園區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使南部科學園區屏東園區（以下簡稱園區）土地作合理有效之利

用，使整體環境符合科技發展、公共安全、環境衛生與寧適之目標，特訂

定本要點，茲列述如下： 

壹、總則 

第一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要點執行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理機關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 

第三條  園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除開發強度、容許使用、停車空間設

置、建築物退縮管制、綠覆率、法定空地透水率及其他特殊規範依

本要點規定辦理。 

 

 

 

 

 

 

 

 

 

 

 

 

 

 

 

 

 

 

 

 

 

 

圖 5-6-6  科學園區部分管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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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園區內劃設之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如下： 

一、科園事業專用區 

二、管理服務專用區 

三、電力事業專用區 

四、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 

五、水資源事業專用區 

六、公共設施用地 

（一）公園用地 

（二）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三）綠地用地 

（四）停車場用地 

（五）園道用地 

（六）道路用地 

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開發強度 

第五條  園區土地使用強度依下列管制規定辦理。 

一、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除另有規定外，

不得超過下表之上限：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使用分區 

科園事業專用區 70 300 

管理服務專用區 60 240 

電力事業專用區 60 180 

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 60 180 

水資源事業專用區 60 180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15 30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 - 

停車場用地 40 120 

二、同一使用分區或用地類別，同一廠商租用同一街廓 2 宗以上建築基地

或計畫道路分隔兩側之相鄰基地，得向管理局申請建蔽率、容積率及

綠化面積合併檢討計算，其平均使用率不得逾上開強度規定，單一基

地調派增加之建蔽率不得超過原規定之 20%。 

第六條  科園事業專用區係供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

使用為主，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廠房或作業場所，並得供下列附屬設施使用： 

（一）附屬研發、推廣及服務辦公室（場所）。 

（二）附屬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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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房舍。 

（四）環境保護設施。 

（五）附屬員工單身宿舍：租地面積 5公頃以上廠商得允許興建附屬單身

宿舍，其宿舍總樓地板面積不得大於作業廠房總樓地板面積 10%，

宿舍建築應另外興建並與廠房有所區隔，宿舍應提供相關生活及休

閒設施。 

（六）附屬員工餐廳。 

（七）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場所。 

（八）附屬停車場。 

（九）附屬公害防治設備。 

（十）其他經管理局核准之附屬設施及設備。 

二、經管理局核准之試驗、研究、育成機構及園區事業營運管理有關之設

施或場所。 

三、通關服務設施 

（一）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二）儲藏及運輸設施。 

（三）金融設施。 

（四）停車場設施。 

四、其他設施：配合園區發展需要，經管理局核准營運之園區事業或服務

設施。 

第七條  管理服務專用區為提供園區事業所需之營運管理及服務使用所劃定，

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行政及文教設施。 

二、金融、保險、郵政、電信及公用事業使用之設施或場所。 

三、試驗、研發、推廣、創新、職訓及會展使用之設施或場所。 

四、安全衛生、醫療保健、教育福利、商務活動、餐飲零售使用之設施或

場所。 

五、管理局興建之廠房或作業場所。 

六、其他經管理局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第八條  電力事業專用區為提供電力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經管理局同意，

得容許做下表相關項目及附屬設施。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一）一般辦公處所。 

（二）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

換站。 

1. 應為屋內型變電所或地下變電所。 

2. 設專用出入口、樓梯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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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信、有線、無線設備、機房及天線

及配電場所。 

3. 變電所設於地下層時，得免計算建築

容積。 

4. 作第（一）項之使用，不得超過總容

積樓地板面積三分之二。 

第九條  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得供下列設施使用： 

一、污水處理設施及設備。 

二、廢棄物處理或暫存設施及設備、掩埋場、環保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等。 

三、資源物含廢棄物資源化運作設施及設備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等。 

四、永續物料運作、綠色材料科技、資源循環相關、再利用或再生循環設

施及設備。 

五、環境監測設施及設備。 

六、其他經管理局同意設置之設施。 

第十條  水資源事業專用區為提供水資源之供給、使用、再利用處理或再生

循環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經管理局同意，得容許做下表相關項目及

附屬設施。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

站。 

（二）休閒運動設施。 

（三）電信、有線、無線設備、機房及天線。 

（四）一般辦公處所。 

1. 設專用出入口、樓梯及通道。 

2. 作第（四）項之使用，不得超過總

容積樓地板面積三分之二。 

第十一條  園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公園用地：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之休閒場所，可供一般遊憩、戶

外遊樂設施、運動設施、綠化景觀設施、水土保持設施、防洪設施、

滯洪池、生態保育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經管理局同意，得容許做下列相關項目及附屬設施：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氣體整壓站及遮斷設施、電信設

施、電力事業及其附屬設施。 

（三）水資源設施、下水道系統或其他

水源相關設施、電信設施、資源

回收站等所需之必要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 

（四）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五）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1. 應有整體性之計畫。 

2. 作地下使用者，其開挖面積不得超過使用

面積 50%，覆土深度應在 1公尺以上。 

3. 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4. 地下建築突出物之量體高度應配合公園之

整體規劃設計。 

5. 作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

站使用時，得兼作洗車業使用。 

6. 作氣體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

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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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保服務機構、托嬰中心、社會

福利設施。 

（七）警察、消防機構。 

7. 水資源設施、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所需之

機電及附屬設施應有完善之安全設備。 

園區公園用地相關利用及管制內容辦法，得另由管理局訂定之。 

二、公園兼滯洪池用地：提供設置滯洪設施及其相關附屬設施。於不妨害

滯洪功能並經管理局同意者，得容許做下列相關項目及附屬設施： 

（一）水岸遊憩設施。 

（二）戶外遊樂設施。 

（三）綠化景觀相關設施。 

（四）公用事業設備。 

（五）生態保育設施。 

（六）其他經河川或排水管理機關核准者之設施。 

三、綠地用地：以綠化使用為主，並得為防風林、景觀綠帶、隔離綠帶、

設置休閒設施、指示服務設施等相關設施；另為配合緊急避難及救災、

施工及養護需要，經管理局同意者，得設置出入口便道。 

經管理局同意，得容許做下列相關項目及附屬設施：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一）電力事業及其附屬設施。 

（二）氣體整壓站及遮斷設施。 

（三）電信機房。 

1. 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2. 應考量基地之雨水滲透，作地下使用者，

開挖面積不得超過使用面積 50%，覆土深

度應在 2公尺以上。 

3. 地下建築突出物之量體高度應配合綠地之

整體規劃設計。 

4. 作氣體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

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令管理。 

四、停車場用地：供興建平面或立體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立體停車場經管理局同意，得容許做下列相關項目及附屬設施：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一）管理單位辦公場所。 

（二）商業使用。 

（三）洗車業、汽機車保養業、汽機車修理

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 

（四）電力事業及其附屬設施。 

（五）轉運站、調度站、汽車運輸業停車場。 

（六）休閒運動設施。 

（七）旅館。 

（八）氣體整壓站及遮斷設施。 

（九）自行車、機車租賃業。 

1. 應設專用出入口、樓梯及通道。 

2. 使用容積樓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容

積樓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3. 氣體整壓站應為屋內型整壓站或地

下型整壓站。且應妥予規劃，並確

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令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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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園道用地：為景觀道路，即道路兼作一定比例之公園綠地使用，得為

車道、人行道、自行車道、綠帶、廣場、停車空間、公車停靠站、休

憩空間、景觀設施等使用。 

六、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綠（帶）用地：供道路、管制哨及經管理局同

意之相關道路附屬設施使用。 

除上開使用外，於不影響原公共設施用地機能、景觀及安全下，經管理局

同意者，得作下列使用： 

一、園區事業有關之管溝線路使用，但不得妨害該用地集排水及透水功能。 

二、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公共運輸工具停靠站、節水系統、環境品質監
測站、氣象觀測站、地震監測站及都市防災救災設施使用。 

三、自來水、再生水、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或滯洪設施使用。 

四、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之再生能源設備、小型風力之發電相關
設施使用及電信天線使用。 

五、僅供產品輸送或人員通行架空走廊（管橋）之基座或支柱。 

六、其它符合公共服務需求之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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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第十二條  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辦理，且不得移作他途

使用，若須變更區位及用途仍應依本要點所訂標準重新檢討修正

配置，並須經管理局之核准。 

項目 應設置停車位數量 

土地使用分區 

科園事業專用區 

申請作為儲藏及運輸設施使用之建築基

地，至少需備有營業車輛所需全數之停車

位。申請作為其他使用之建築基地，樓地

板面積每超過 250m2 或其零數應增設一停

車位。 

管理服務專用區 

樓地板面積超過 300m2部分，每超過 250m2

或其零數應增設一停車位。因實際特殊需

求或原因經專案向管理局申請同意，得依

個案予以彈性調整，惟仍應以滿足員工汽

車停車需求為主。 

電力事業專用區 

設施建築樓地板面積每超過 250m2 設一停

車位。 
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 

水資源事業專用區 

公共設施用地 
設施建築樓地板面積每超過 250m2 設一停

車位。 

說明：1. 其餘未規定事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2. 樓地板面積之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規定辦理。 

3. 停車場應以地下停車場或立體停車場為主，如需於地面設置露天停車位，其面
積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之5%。 

4. 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應不少於2%停車數量（至少需提供一停車位）。 

5. 供低碳車輛使用停車位應不少於2%停車數量（至少需提供一停車位）。 

6. 建築基地得視實際需要設置自行車專用停車位。 

7. 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建築物內或同一基地內，但有建築基地合併檢討者或同
一建築基地建築物分期請領建照者，且其留設之停車空間合計數量可達本要點規
定之標準者，得經起造人及管理局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8. 機車停車數量以樓地板面積每250m2提供一停車位為原則，且應滿足員工機車停
車需求為主。 

9. 同一幢建築物或同一基地內供2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應依上表數量規
定計算附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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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物退縮管制 

第十三條  園區內各建築基地之建築退縮規定如下表所示。 

項目 

基地面臨道路之建築退縮深度 基地非面臨 

道路之建築 

退縮深度 

備註 道路寬度 

未達 36公尺 

道路寬度 

36公尺以上 

土地使

用分區 

科園事業專用區 6公尺 10公尺 

4公尺 

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

定空地 

管理服務專用區 - 10公尺 

水資源事業專用區 4公尺 - 

電力事業專用區 4公尺 - 

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 4公尺 10公尺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6公尺 10公尺 

停車場用地 4公尺 - 

註1：面臨36公尺（含）以上道路之建築基地，如有設置車輛出入口之必要，應提送交通
影響評估經管理局同意。 

註2：退縮線應自兩退縮線交叉點再各自退縮原所規定深度位置連線為其退縮線，如以下
退縮截角示意圖。 

 

 

 

 

 

 

 

 

 

 

 

 

圖 5-6-7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示意圖 

 

 

 

 

 

 

 

 

 

圖 5-6-8  園區內建築基地退縮截角規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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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定空地透水率 

第十四條  園區內透水率規定如下： 

一、科園事業專用區、管理服務專用區之法定空地透水率不得低於 80%。 

二、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水資源事業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之法定空

地透水率不得低於 80%。 

三、公園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綠地用地之法定空地透水率不得低於

95%。 

四、停車場用地之法定空地透水率不得低於 90%。 

五、道路用地之地面應優先使用透水性材質，其中園道用地之透水率不得

低於 30%。 

如因特殊情形致無法達成上開規定者，得敘明理由，經管理局同意後酌予

調整，惟調整後透水率不得小於原規定之 90%。 

陸、綠覆率規定 

第十五條  園區內綠覆率規定如下： 

一、科園事業專用區、管理服務專用區之綠覆率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50%。 

二、環境資源事業專用區、水資源事業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之綠覆率

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50%。 

三、公園用地之綠覆率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80%。 

四、停車場用地之綠覆率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50%。 

五、園道用地之綠覆率不得低於該段道路面積之 15%。 

六、綠地用地之綠覆率以 100%為原則。 

如因特殊情形致無法達成上開規定者，得敘明理由，經管理局同意後酌予

調整，惟調整後綠覆率不得小於原規定之 90%。 

柒、特殊規範 

第十六條  為落實再生能源政策及供水穩定，園區事業應配合園區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及管理局相關規定，就下列項目納入基地建築配置規

劃，經管理局同意後辦理。 

一、設置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設施。 

二、設置貯水池設施。 

園區事業廠商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免請領雜項執照者，其水

平投影下方之植被面積可計入基地綠化面積，惟其餘裸露綠化面積不得小

於法定空地總面積之 50%，且不得影響基地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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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5-35 

第十七條  有關本園區再生能源代金得依「一定契約容量以上之電力用戶應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及「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例」

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為產品輸送或人員通行需要，廠商得申請設置跨越園區公共設施

用地之架空走廊（管橋）。 

因上開需求增設之架空走廊（管橋），經管理局同意者，得免計

該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架空走廊（管橋）之建築構造及設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園區內建築基地因實際特殊情形，得提送雨水貯集滯洪計畫，不

得影響園區內集排水下水道功能，經管理局同意後，得予免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4條之3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

洪設施。 

第二十條  管理局依據本要點及參照有關法令，得就園區內之申請建築案件

進行預審作業，並得成立專案小組審定有關疑義之土地使用管制

與建築管理案件。 

有關園區景觀設計及建築許可相關申請及審查作業規定，由管理

局另訂之。 

捌、其他 

第二十一條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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